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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平政办发〔2024〕9号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平利县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相关工作部门：

《平利县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审定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3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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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健全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，提升村卫生室标准化

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，筑牢群众健康“第一道防线”，促进国家

乡村振兴示范县和健康平利建设，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

的意见》《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、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

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若干措

施>的通知》和《安康市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实施方案》要求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，

把乡村医疗卫生工作摆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，坚持乡村基本医

疗卫生服务的公益属性，按照“问题导向、就近就地、方便群众、

整合资源、规范建设、提升能力”的原则，加快推进公有产权村

卫生室建设，让广大群众能够就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、系统连续

的医疗卫生服务，为维护人民健康、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按照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乡村建

设行动有关任务要求，目前全县 152个行政村（社区）中，已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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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公有产权村卫生室 24个，有 14个行政村和 15个社区按要求

可不设村卫生室，还有 99个行政村未实现村卫生室产权公有化。

从 2024年起，利用 2年时间，通过选址新建、购置改建、

提档升级等方式建设公有产权村卫生室，完成 99个公有产权村

卫生室建设任务（城关镇 20个、老县镇 10个、八仙镇 13个、

长安镇 13个、广佛镇 6个、大贵镇 6个、洛河镇 6个、三阳镇

6个、西河镇 8个、兴隆镇 6个、正阳镇 5个），24个已建成公

有产权村卫生室提档升级任务（城关镇 1个、八仙镇 2个、长安

镇 1个、广佛镇 4个、大贵镇 3个、洛河镇 4个、三阳镇 2个、

西河镇 1个、兴隆镇 3个、正阳镇 3个）。

三、建设内容

（一）科学统筹规划。各镇人民政府是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

设主体，要结合本区域卫生规划、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乡村振兴

“千万工程”建设规划，统筹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农村

居民卫生服务需求、服务人口、地理交通条件、移民搬迁等因素，

严格遵照“四避开”原则科学规划选址，规范实施建设。镇卫生

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可不设公有产权村卫生室，由镇卫生院

履行相关职责。

（二）建设方式和标准。以选址新建为主，购置改建和提档

升级为辅。建设标准详见附件 2。

1.选址新建：镇村选定建设用地后（土地性质须为国有建设

用地或集体建设用地），按照工程建设项目程序和标准化村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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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建设要求，组织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项目建设，项目竣工验收合

格后交付使用。

2.购置改建：对新建困难的行政村，由镇政府、村委会出资

购买私房或商品房，办理不动产证，按照标准化村卫生室要求改

造装修后使用。

3.提档升级：对已建成公有产权村卫生室进行升级改造。建

设标准为：卫生室建设面积不少于 80平方米，四室分开，须有

全科诊室（或内科、中医科、中西医科室）、治疗室、药房（计

生药具室）、公共卫生室等，其它标准与新建标准一致。

（三）明确权属性质。所有公有产权村卫生室产权为所在镇

卫生院所有，交付村医无偿使用，纳入国有资产统一管理，严禁

私自改变房屋用途、严禁转让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2024年完成新建 48个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和提档升级现有 24

个公有产权村卫生室任务，2025年完成 51个新建公有产权村卫

生室建设任务（见附件 1），鼓励有条件的镇提前完成建设任务。

原则上每年 8月底前新建村卫生室主体完工，9月底前选址新建、

购置改建的村卫生室内部装修、设备采购和配套等工作全部完成，

10月各镇将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和提档升级项目验收申请报

县卫健局，县卫健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建设标准进行验收后，按

程序拨付补助资金。

五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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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县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工作领

导小组，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，县发改局、财政局、住建

局、审计局、卫健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乡村振兴局、自然资源局和

各镇负责同志为成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卫健局，由县卫健

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，定期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

题。各镇要明确 1名班子成员主抓，1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，强

化举措推进建设，从 2024年 4月起，每月 5日前将工作进展情

况（附件 3、附件 4）通过电子公文平台报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县

卫健局）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对选址新建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按照

20万元/个给予资金补助，对购置改建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按照 15

万元/个给予资金补助，对提档升级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按照 5万

元/个给予资金补助。补助资金分 2024年、2025年 2年筹措到

位不低于 2100万元：其中县发改局负责从东西部协作资金中筹

措不低于 1200万元（每年不低于 600万元），县乡村振兴局负责

从县本级财政衔接资金中解决不低于 700万元（每年不低于 350

万元），县卫健局负责对上争取资金不低于 200万元，鼓励帮扶

部门援建和社会各方捐建。各镇要按照“满足功能、符合标准、

量力而行”的原则，严禁超投资，严禁举债，违规追责。

（三）夯实工作责任。各镇要切实履行建设主体责任，统筹

规划好辖区内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，按照时间要求完成建设任

务，确保施工安全、质量达标。县卫健局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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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各镇、各成员单位形成工作合力，负责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

设的选址把关、图纸审核、业务指导、项目验收、资金争取和统

一兑付等工作；县发改局、乡村振兴局、财政局、审计局负责做

好补助资金的筹措、监管和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；县自然资源局

负责用地审批和产权手续办理等工作，并指导各镇做好规划选址；

县住建局负责指导房屋质量安全、文明施工等工作；县农业农村

局按照职责做好相关配合工作。

（四）加大督导力度。县卫健局要建立班子成员联镇包抓工

作机制，切实加强对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情况的督导检查和业

务指导。将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工作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任务内

容，对重视程度不够、工作不力、推进缓慢的单位进行全县通报，

确保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1.平利县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任务表；

2.平利县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标准；

3.平利县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进度明细表；

4.平利县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进度汇总表。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8日印发


